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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53号正祥商务中心2号楼13层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9,894,8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65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杨韬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林润昕女士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吴智飞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陈富贵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89,202 99.4081 748,700 0.4406 256,900 0.1513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783,902 99.3461 858,700 0.5054 252,200 0.1485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777,402 99.3422 861,100 0.5068 256,300 0.1510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85,802 99.4061 755,600 0.4447 253,400 0.149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49,102 99.3845 800,700 0.4712 245,000 0.1443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母公司净利润为-63,880,578.15元，加上年初

未分配利润195,728,276.15元，母公司的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31,847,698.00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23]61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证发〔2023〕193号）《福建福日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2026年）》及《公司章程》之相关规定，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2024

年年度将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592,988,

082股，以此计算合计将派发现金红利11,859,761.64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及资金需求，不影响公司每股收益、对当期经营性现

金流不会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未来发展。

6、议案名称：《关于支付公司2024年度董事（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676,702 99.2830 944,700 0.5560 273,400 0.1610

7、议案名称：《关于支付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662,402 99.2746 922,600 0.5430 309,800 0.1824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834,702 99.3760 761,400 0.4481 298,700 0.17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3,669,800 78.4916 748,700 16.0136 256,900 5.4948

2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3,564,500 76.2394 858,700 18.3663 252,200 5.3943

3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3,558,000 76.1004 861,100 18.4176 256,300 5.4820

4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3,666,400 78.4189 755,600 16.1611 253,400 5.4200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3,629,700 77.6339 800,700 17.1258 245,000 5.2403

6

《关于支付公司2024年度

董事（非独立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3,457,300 73.9466 944,700 20.2057 273,400 5.8477

7

《关于支付公司2024年度

监事薪酬的议案》

3,443,000 73.6407 922,600 19.7330 309,800 6.6263

8

《关于修订〈福建福日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3,615,300 77.3260 761,400 16.2852 298,700 6.38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获有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亚飞、王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会的投票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640� � � � � � �证券简称：国脉文化 公告编号：临2025-019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江宁路1207号18楼全息数字空间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4,192,5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90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伟主持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的表决

合法有效。

(五)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陈文俊、闫栋、李原因公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王瑜因公请假；

3、董事候选人赵昱锋、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魏朝晖出席会议；

4、公司副总经理赵军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509,938 99.8790 602,514 0.1068 80,100 0.014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504,438 99.8780 618,214 0.1096 69,900 0.012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506,738 99.8784 627,614 0.1112 58,200 0.010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429,238 99.8647 719,014 0.1274 44,300 0.007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及资本性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744,238 99.9205 378,814 0.0671 69,500 0.012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37,193 84.4026 1,832,514 15.1085 59,300 0.488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742,638 99.9203 373,914 0.0663 76,000 0.0134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666,938 99.9068 379,614 0.0673 146,000 0.025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509,038 99.8789 607,414 0.1077 76,100 0.0134

10、议案名称：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1,780,038 99.5724 2,327,814 0.4126 84,700 0.015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369,859 99.3224 3,776,693 0.6694 46,000 0.0082

12、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646,945 99.9033 361,514 0.0641 184,093 0.0326

13、议案名称：选举赵昱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668,438 99.9071 382,914 0.0679 141,200 0.025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11,365,693 93.7067 719,014 5.9281 44,300 0.3652

6

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10,237,193 84.4026 1,832,514 15.1085 59,300 0.4889

8

关于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 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的议案

11,603,393 95.6665 379,614 3.1298 146,000 1.2037

13

选举赵昱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董事

11,604,893 95.6788 382,914 3.1570 141,200 1.16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4、议案6、议案8、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已获表决通过。

3、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实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

联股东，已对议案6回避表决。

4、根据现场与网络投票的结果，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坤澜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爽、李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 � � � � � �证券简称：能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5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2月1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于2025年2月27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股份并注销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90元/股（含），实施期

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5年2月28日至2026年2月27日），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

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3月5日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25年3月5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

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分别于回购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披露。公

司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回购进展公告。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56,953,700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2,632,580,490股）的5.96%，最高成交价为3.4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4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49,994.07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等）。 本次回购股份的金额已达回购股份方案中的回购金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方案中回购金额上

限，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完毕，实施情况符合既定方案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施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资金总额、回购方式、回购价格及回购 实施期限等，与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公司实际回购金额已达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

限，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

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 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四、回购股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2025

年2月12日）至本次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2025年6月27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的回购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

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回购股份数量为156,953,700股。 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总股本将由2,632,580,490股减少至2,475,626,790股， 注册资本将由2,632,580,490元减少至2,475,626,790元。

预计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前

本次注销股份数

量（股）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2,742,806 11.50% － 302,742,806 12.23%

无限售条件股份 2,329,837,684 88.50% 156,953,700 2,172,883,984 87.77%

总股本 2,632,580,490 100% 2,475,626,790 100%

注：上表中比例的尾数为四舍五入数值，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情

况为准。

七、后续事项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

换公司债券、质押等相关权利。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注销回购股份的审议程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注

销手续、修改公司章程以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公司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88737� � � � � � � � �证券简称：中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9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四川中自未来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自未来” ）系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中自科技”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属于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中自未来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000万

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中自未来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400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中自未来日常经营资金需求，近日公司与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赢金

租” ）签订《保证合同》，为中自未来与其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最高本金数额为1,000万元的不

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5年度对外提供合计不超过25亿元

担保额度（可滚动使用），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

履约类担保。其中，中自未来及其子公司担保额度为8亿元。前述担保额度及授权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公司管理层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

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事宜，同时由相关被授权人签署有关担保合同等各项法律文件。

本 次 担 保 事 项 在 股 东 会 批 准 的 担 保 额 度 范 围 内 ， 无 须 再 次 履 行 董 事 会 或 股

东 会 审 议 程 序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6）。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名称

成立时间、法定

代表人、注册点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2024年度基本

财务信息（万

元）

1

四川中自未

来能源有限

公司

2018年 4月 12

日， 陈启章，四

川省成都市天

府新区华阳街

道华府大道一

段1号蓝润置地

广场3座1单元4

层14号

公 司 持 有

100%股权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

务;大气污染治理;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

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运营;电车销售;充电桩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供电业务【分支机构经

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分支机构

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总资产 ： 16,

610.47

净资产：

-478.08

营业收入：

5,076.11

净利润：

-951.72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

人

债权

人

主

债

务

人

担保

金额

（万

元）

保证方

式

保证范围 保证期间

中 自

科技

永赢

金租

中

自

未

来

460.0

0

连带责

任保证

保证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支付

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

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公证费

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卖、评估及处置

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

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金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

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如主合

同项下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

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

中 自

科技

永赢

金租

中

自

未

来

540.0

0

连带责

任保证

保证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支付

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甲

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担保费、公证费

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卖、评估及处置

等费用)以及债务人其他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

项下约定的利率及租金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

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如主合

同项下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

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中自未来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日常经营的资金需要，有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担

保额度是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批同意的范围内进行的，中自未来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对

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64亿元， 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4.30%，均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国联聚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第二十一个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6月28日

（本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聚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聚通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717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1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 《国联聚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国联聚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5年06月30日

赎回起始日 2025年06月30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06月30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5年06月30日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2.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在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申购、赎回、转换申请。 2025年06月30日为本基金的第二十一个开

放期起始日期。

2.2申购、赎回、转换的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根据《国联聚通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联聚通3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开放期为每个封闭期结束

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包括该日）不少于2个工作日且不超过10个工作日的期间。国联聚通3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开放期为2025年06月30日至2025年07

月01日共2个工作日。期间本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转换。管理人有

权根据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情况调整本次开放期。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

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业务，或依据基金合同需暂停申购、赎回业务的，开

放期时间中止计算， 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

间，直至满足开放期的时间要求，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每个基金账户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1元人民币， 单笔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1元

人民币；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时，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1元人民币。 其他销售机构每

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1元人民币，其他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2�申购费用

投资人在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时，收取申购费用，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增加而递减；投资人可以多

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日累计申购金额确定，每笔申购费用以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的

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单笔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0.60%

100万元≤M＜200万元 0.40%

200万元≤M＜500万元 0.20%

M≥500万元 每笔1000元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

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

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

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对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在基金促销活

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适当程序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 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

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4.2�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具体赎

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持有时间（Y） 赎回费率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Y＜7�日） 1.50%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的（Y≥7�日） 0.10%

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封闭期 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

额时收取，扣除用于市场推广、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 对于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

又赎回的、持有期少于7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用全额计入基金资产。 对于在同一开放期

内申购后又赎回的、持有期不少于7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

于赎回费总额的25%。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

调整实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

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对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在基金促销活

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适当程序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赎回费率。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补差费和转出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转换费用=转出费+补差费

（2）转出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3）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4）①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补差费=转出净金额×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率/（1+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净金额×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②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补差费为0。

（5）转入净金额=转出金额-转换费用

（6）转出净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1-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7）转入份额=转入净金额/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转换业务规则

本基金可以与本管理人旗下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转换。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转换

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本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基金转

换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已经冻结的基金份额不得申请基金转换。

（2）办理时间

转换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3）转换限额

投资者在办理转换业务时，单笔转换基金份额不得低于1份，销售机构有不同规定的，投资者在销售

机构办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4）交易确认

转入的基金持有期自该部分基金份额登记于注册登记系统之日起开始计算。 转入的基金在赎回或

转出时， 按照自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出确认日止的持有时段所适用的赎回费

率档次计算其所应支付的赎回费。 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2日。

6．基金销售机构

6.1场外销售机构

6.1.1直销机构

本基金直销机构指本公司直销中心以及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1）名称：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金田路3086号大百汇广场31层02-04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208号玖安广场A座11层

法定代表人：王瑶

邮政编码：100011

电话：010-56517002、010-56517003

传真：010-64345889、010-84568832

邮箱：zhixiao@glfund.com

联系人：巩京博、徐冉

网址：www.glfund.com

（2）本基金暂不通过电子直销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的销售业务。

6.1.2场外非直销机构

（1）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奇

联系人：高天

电话：021-58781234

客服电话：95559

（2）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

法定代表人：郑国雨

客服电话：95580

（3）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

客服电话：95555

（4）名称：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500号30层3001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的太平金融大厦1503-1504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联系人：俞申莉

电话：021-65370077-209

客服电话：400-820-5369

（5）名称：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基六路70弄1号208-36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91弄61号10号楼12楼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客服电话：400-032-5885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机构销售 本基金，并在管理人网站上公示。

6.2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无场内销售机构。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

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业务事项予以说明，上述业务的办理以销售机构的

相关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招募说明书。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 （T日），

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

在T+2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申

购不成功，则申购款项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 申

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或登记机构可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对上述业务办理时间进行

调整，本基金管理人将于调整实施前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官方网站 (www.glfund.com) 或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160-6000或010-56517299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

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153� � � � �证券简称：上海建科 公告编号：2025-034

上海建科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建科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上

午10:00-11:00在价值在线网络平台召开了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现

将活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时间：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地点：价值在线（网址：www.ir-online.cn）

方式：网络互动

参加人员：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吉杰先生，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沈新根先生，独立董事

梁永明先生，董事会秘书、总审计师常旺玲女士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1、最近公司的股东人数是多少？大股东什么时候减持？股价跌跌不休，有什么政策可以

拯救下？

答: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信息，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为20,903

户。

关于大股东减持的情况，股东国新控股（上海）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200万股，持股比

例为7.81%，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3月13日解除限售。 2025年4

月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国新减持的计划公告，减持是股东根据自身资金安排综合考虑的，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

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

性，请持续关注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至于股价表现，股价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受整体环境、行业状况、市场流动性等多种因素

影响。公司将积极努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市值管理与维护：一是夯实价值基础，推动主业

提升服务能力、拓展服务范围、延伸服务链条，打造更强市场竞争优势；二是提升价值创造，

集聚研发资源，积极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编制重要标准、发挥智库作用，打造具有国内外领

先水平的专项技术；三是促进价值实现，通过切实可行的方式与投资者开展交流，不断完善

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将ESG理念融入企业战略、日常运行和专业服务，加强与行业分析师

的互动，提升投资者对公司战略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

2、2024年公司面临非常严峻的外部环境，但年报显示公司整体财务表现比较稳健，主

要原因是什么？ 今年一季度业绩情况及全年预期情况如何？

答：2024年度，公司围绕“提质增效” 的年度工作总基调，积极应对外部困难挑战，持

续推进深化改革，集聚创新发展动能，聚力拓展市场空间，促进各项经济指标稳步增长，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41.52亿元，同比增长3.54%；归母净利润3.43亿元，同比增长8.49%；扣非后

归母净利润2.76亿元，同比增长16.46%，总体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2024年度，公

司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稳步实施与上咨公司的联合重组；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不断增强

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聚焦双碳目标、城市更新、韧性城市等热点领域开展科研创新和技术服

务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持续推进数智转型，为主业提质增效赋能；持续拓展核心主业资质

资格，增强主业服务能力，强化战略客户营销，不断提升品牌效应和运营效能。

公司2025年1月完成同一控制收购上咨公司， 追溯调整2024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后，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9.33亿元， 归母净利润827.17万元，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176.75万元。 公司全年经营情况请持续关注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

3、2024年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较高，且逐年上升，请问具体原因是什么？ 公司

对应收账款如何管控和应对？

答：2024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14亿元，同比增长10.25%，主要原因是公司经营规模

持续扩张及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主体、大型国有企业等主要客户和公司结算时间延长，带来

公司应收账款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 公司已从制度上和行动上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

进一步加大催收力度，充分调动业务部门和业务人员的催收积极性，持续通过定期对账、函

件催收、法律诉讼等多种形式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4、从公司披露的一季报中看出，收购上咨公司对公司合并报表造成了一定影响，请问

上咨公司去年全年业绩情况怎样？ 是否完成以及未来是否能完成业绩承诺？ 对公司未来年

度的财务情况是否产生影响？

答：2024年度，上咨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1,947.34万元，完成2024年业绩承诺。 上咨公

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均实现增长。 从2025年一季度上咨公司的合同额来看，较去年同期有一

定的增长。 具体业绩表现请持续关注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5、公司工程咨询服务和检测与技术服务营业收入和毛利率较上年均实现增长，且公司

其他几个板块的毛利率也都较上年有一定增长，请问公司在提高毛利率方面采取了哪些措

施？

答：2024年度，公司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为35.69%和8.72%，较上年增长1.95个百分点

和0.06个百分点。 工程咨询服务毛利率33.30%，同比增长2.15个百分点；检测与技术服务毛

利率41%，同步增长1.13个百分点。 主要是因为公司不断加大业务拓展，持续优化业务结

构，进一步强化精细化管理，加强各类成本费用的过程管控，落实降本增效目标，从而实现

营业收入和毛利率的增长。 公司将持续加强业务拓展以及成本费用管控，后续经营情况请

持续关注公司相关公告。

6、公司目前海外拓展情况如何？

答：近年来，公司的海外业务主要为“一带一路” 国家和重点项目提供专业技术服务，

典型项目有以色列海法港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柬埔寨暹粒吴哥机场的工程监理、埃及新首

都标志塔项目的幕墙检测、印尼OBI岛综合体建筑设计、乌兹别克斯坦银行BREEAM咨询

等，同时也为国家商务部以及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开展援外项目提供前期评估服务。

布局海外市场是公司“十四五” 规划明确提出的战略举措之一，面向“十五五” 开局，

公司也将采取积极稳妥的方式拓展海外市场，在充分评估市场风险和机遇的前提下制定相

关拓展方案。

7、公司分红情况如何？ 是否会中期分红？

答：公司已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分红

事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02,952,729.98元（含税），

占公司2024年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30.05%。2024年度以现金为对价，采用

集中竞价方式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94,965,451.50元，现金分红和回购金额合计197,918,

181.48元，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57.77%。

公司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

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来开展分红，具体情况请持续关注

公司相关公告。

8、请问公司目前数字化转型取得了哪些成果？ 优势有哪些？

答：公司早在2017年就明确数字化转型战略方向，坚持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发展深度融

合，聚焦工程咨询、检验检测与技术服务等主业，开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全面探索。 目前我们

取得的成果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数字化转型工作的统筹规划和顶层推进，加大研发支持力度，编制数字化转型

三年行动规划，建立了数字化转型工作体系，加快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管理数字化发

展，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场景建设，成立数字新主体一一智慧城市与数字技术研究所和上

海建科智能数创科技有限公司。

二、推进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聚焦生产效率和服务数字化水平提升。数字监理平

台（建科?慧监理）和数字监理APP（建科?掌监），已在超700个工程监理项目中应用；建成

国内领先的典型建筑材料数字化检测实验室，推进实验室检测全过程数字化转型；搭建了

“桥智检” 、“房屋检测助手”等数字化应用场景，大大提升现场人员工作效率和数据质量；

打造数字环境管理平台，升级“环保管家” 业务，覆盖本市5个区2000多家企业。

三、加强数字产品研发和数字产品品牌打造，强化优势业务板块产业协同。结合产业数

字化转型场景建设，研发了混凝土试件智能赋码系统、混凝土养护与抗压一体数字化检测

系统、钢筋重量偏差与力学性能数字化检测系统、一体式套筒灌浆饱满度内窥镜、轨交三维

激光移动扫描系统、轨交无人机巡查、磁致伸缩式静力水准自动化监测系统等一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智能装备。围绕建筑、基础设施、园区、城市等智慧运维与管理需求，开发了文

物建筑预防性保护管理、建筑及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运维、智慧能源运行管理云服务、园区

智慧水务管理、建筑起重机械监管等一批系统平台。

9、2024年，国家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 项目建设和“两新” 政策实

施取得积极进展，请问公司如何把握超长期国债“两重两新”领域业务机会？

答：国家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 项目建设和“两新” ，公司也非常关

注。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李杰院士共同组建院士工作站，聚焦基础设施和城市生命线运行安

全开展技术攻关，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赋能。 聚焦“技术赋能、资

源整合、模式创新”核心策略，积极开展多批次“两重” 项目及“两新” 政策前期咨询、发债

策划；公司依托在检测监测领域的技术储备，为铁路、公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等提供建设

期工程检测与运营期健康监测，应用数字化检测监测技术，提升工作效率；公司发挥在全过

程工程咨询、招标代理、项目管理、工程监理、造价咨询方面的服务优势，积极承揽半导体、

化工、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产业项目，并加大力度开拓并承揽水生态治理、港口等基础设施

领域项目。

公司也积极参与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的相关工作，成立专业的电梯检测公

司，开展电梯年检、老旧电梯评估、电梯数字化运维管理等工作，为使用中电梯的社会管理

提供支撑；公司成立专业的消防检测咨询公司，为政府做支撑，编写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

为既有建筑改造中的消防验收方法提供咨询意见；公司以检验检测认证为抓手，深入生产

流通领域，为装修部品、汽车用品、家具、卫浴等多种商品提供检测与认证服务，保障消费者

权益。

10、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及支撑力，请问公司在打造新

质生产力方面有哪些举措？

答：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数智技术为要素，以绿色低碳为导向，与公司长

期以来坚持科技创新， 为社会和行业发展共性技术提供解决方案的发展路径高度契合，公

司在“十四五” 发展规划中，将数字化服务作为培养发展的产业。作为科研机构转型为现代

科技服务企业的典范，公司积极开展数字化服务转型，在建设工程检测、工程招标、工程咨

询、能耗监测、房屋鉴定、桥隧道路健康监测、环保与数字化治理等多个领域构筑数字平台，

研发数字化检测监测装备，提升服务效率和精度，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公司是中国绿色建

筑、建筑节能与环保咨询领域的领先企业，自主研发并实现中国第一栋绿色建筑标识认证

项目，并持续向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工业制造等广泛领域研究和输出绿色低碳技术，为工

程提供绿色建筑、健康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咨询，为城市发展提供生态城区、海绵城市、环保

咨询，为企业运营提供ESG咨询等综合服务。

11、公司在城市更新方面如何积极响应和参与？ 在城市更新业务承接上是否有优势？

答：公司长期深度参与城市更新领域的研究和服务实施，在成片旧区与老旧住宅改造、

老旧商业工业改造、历史文物建筑改造、基础设施改造等城市更新项目方面具有丰富的检

测评估鉴定的技术能力，以及改造实施过程中的项目管理与工程监理经验。 公司也持续发

展面向城市更新项目前期策划的服务能力，配合开展可行性研究、融资咨询、招商和运营模

式研究、规划指标研究与建筑方案设计等，2024年至今，公司已为全市多家市属国企开展

存量土地资源盘活更新和低效产业用地处置咨询服务工作，促成一批城市更新项目立项。

公司担任上海市城市更新促进会、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会的副会长、理事会员单位，牵

头成立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的城市更新分会，承担多项国家和部市级城市更新相关的

课题研究，编写标准规范，为政府提供政策研究等支撑。公司专家入选上海市城市更新专家

委员会成员。

公司依托全国业务布局的优势，面向全国范围参与城市更新服务，在天津市承担了部

分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前期咨询、融资咨询，在北京、武汉、保定等地区也积极参与多项城

市更新项目实施阶段的工程咨询与技术服务。

公司具体业务开展情况请持续关注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12、作为一个科技服务企业，公司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未来如何规划？

答：“十四五” 以来，公司积极实践深度赋能的科技创新战略，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成果

主要有：

一、加强科技创新工作的组织推动，取得重要科技奖项。 2024年，获得部市级科技奖19

项，主牵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主牵获得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1项、二等奖1项。

二、持续推进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获批建设院士工作站。 2024年，聘请中国科学

院李杰院士担任院士工作站首席科学家；获批建设上海市住建委首批“工程可靠性工程技

术创新中心” 、“建筑绿色低碳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等科技创新平台；共建“住房城乡建设

部科技成果数据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实现创新资源的集聚和高效利用，提升公司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

三、持续服务国家及本市行业科技工作，做好政府智库支撑。持续编制上海市建筑业行

业发展报告、上海市建设领域“十四五”重点推广应用新技术目录、上海城市运行安全发展

报告、上海绿色建筑发展报告、上海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及分析

报告等。牵头编写“上海城市建设领域数字化转型白皮书” ，当选长三角绿色认证联盟秘书

处单位，助力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

我们将通过科技创新不断形成技术领先优势，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赋能产业升

级，请各位投资者持续关注和支持上海建科的发展。

三、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价值在线（网址：www.ir-online.cn）。 感谢各位投

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建科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